新竹縣政府
106年度工程人員、工程施工、品質管理訓練計畫
新竹市政府
一、目的：為推動優質公共建設之理念，健全國家整體營建環境，並順應全球化趨勢之工程管理技術，由本府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106年度公共工程管理講習】訓練，訓練對象包含工程主辦機關等承辦人員，促使該工程人員於本府公共工程開工前能初步了解本府落實三級品質管理之理念方針及要求，並強化本縣公共工程人員素質，進而提昇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與效率。
二、班別：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實務訓練班
三、訓練地點：新竹縣政府三樓第二會議室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聯絡人：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土木科張文華 
電  話：03-551801-2603  傳真：03-5519042
四、訓練期程：106年1月12日(星期四)。              　　　
五、參訓對象：1.新竹縣政府各處暨機關學校與鄉鎮市公所之公共工程主辦人員。 
2.105年度查核成績74分(含)以下之工程承辦人員、施工廠商、監造單位、專案管理單位等人員。

3.其他有興趣之人員
六、報名方式： 
1. 請各機關將報名學員資料表統一以電腦繕打後e-mail或傳真
 (新竹縣03-5518101-2603)承辦人員(8288163@hchg.gov.tw) 張文華
並作確認，不另寄發參訓通知，報名表如附表1。
2. 因訓練資源有限，報名學員如因故無法參訓時，請各機關注意並自行遴換
    人員遞補，並於開訓前3日通知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七、訓練費用：新竹縣政府提供講師、教材費用，參訓人員無需繳交任何費用。
八、課程內容：課程總時數為7小時，課程表詳如附表2。
九、課程教材：新竹縣政府訂定之統一教材及補充教材。
十、課程師資：新竹縣政府遴聘具專業素養及實務經驗之講師擔任。
十一、出勤考核：上課期間由縣政府工作人員確實點名。
1、 每日上課應簽到及簽退；每小時點名1次，上課後遲到、早退達20分鐘以上者，視為缺課。

2、病假、近親喪假、國家考試、軍事點召、特殊理由（以上均須檢附證明文件）應依規定向原任職機關辦妥請假手續，影本送交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十二、受訓證明：
由縣政府登錄主辦機關參訓人員學習護照時數。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登錄時數。
1、 缺課總時數逾2小時以上者。
2、 冒名頂替上課者。
附表1
106年度「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實務訓練班」參加單位人員
報名表
	序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電話
	停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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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mail或傳真本府承辦人員(8288163@hchg.gov.tw 傳真：03-5519042)並作確認，不另寄發參訓通知。因訓練資源有限，報名學員如因故無法參訓時，請各機關注意並自行遴換人員遞補，並於開訓前3日通知本小組。          

　承辦員：　　　　　　　　　　　　　單位主管：
106年度「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實務訓練班」      附表2
	日期
	項次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
時數
	時間
	主持人或講師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上午
	
	報到
	
	
	8:30~8:50
	

	
	
	開訓
	上級長官致詞
	
	8:50~9:00
	副縣長

	
	1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實務
	公共工程履約管理與查核缺失預防
	2
小時
	09:10~11:00
	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管理處

王科長名玉

	
	2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實務
	工程施工查核缺失檢討
品工程施工品質查核制度面應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
2. 監造單位
	1

小時
	11:10~12:00            
	內政部營建署退休
謝立委員

	中午休息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下午
	3
	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常見缺失案例檢討
	工程施工查核缺失檢討
工程施工品質查核制度面應注意事項
3.施工廠商
	1
小時
	13:00-14：00
	內政部營建署退休

謝立委員

	
	4
	瀝青混凝土工程作業程序與控管
	1. 1.前言
2. 2.鋪面狀況評估

3養護施工及品管

4挖掘道路品質提昇

5.結論
	3
小時
	14：00-17：00
	公路總局第1工區
養護工程處
陳弘翰先生

	共

計
	                                    7 小時


課程時數表              1月12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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